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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1981年12月10日大会通过了第36，I06号决议，该决议执行部分如

T:

大会»

“ 1. I国际法委员会恢复工作，以求拟订《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 

法草案》，并以必要的优先次序加以审查，以便进行复审，同时适当考虑 

到国际法的逐渐发展过程所已取得的成果；

“ 2. 1 国际法委员会下届会议依其认为对《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 

法草案》所应给予的优先次序在其五年方案的范围内审议《治罪法草案》 

问题并向大会弟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损告，同时审议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 

提出除其他外关于《治罪法草案》的范围与结构的初步报告的可能性；

“ 3•益_秘书长再度邀请各会员国和各有关国际政府间组织提出或增补 

它们对《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评论和意见，并向大会第三 

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 4. 1 秘书长囱国际法委员会提出各会员国和各有关国际政府间组织 

就题为“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项目提出的一切必要的文件、 

评论和意见；

“ 5•决定将题为$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项目列入其第 

三十七届会议时临时议程，并优先和尽量充分地加以审议-”

2. 1982年1月I 4日秘书长给各会员国政府一项照会并给各有关国际政府

间组织一封信，要求它们就此问题提出评论和意见》

3•截至1982年7月3 0日为止，已收到下列各国政府的答复：巴巴多斯、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捷克斯洛伐克、夯兰、德意志民主共相国、乌克 

兰苏雉埃会主义共粕苏难埃缸会主义共湘囝联灰如鸟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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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頋各会员国政府相有关政府间组织按照大会1980年12月4日第 

35/49号决议提出的评论和意见已载于A/36/416号文件内印发。

5. 同样地，按照大会第36/106号决议提出的评论和意见则载于本报告内。 

以后收到的评论耜意见将作为本报告的增编印发。

6. 应指出，本报告第3段所述在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1982年 

5月3日至7月2 3日）之前加会议期间收到的各会员国的答复曾作为该届会议议 

程项目“危害人类耜平及安全治罪法萆案”的文件在委员会散发（A/CN. 4/358 

相Add. 1 — 4)。委员会按照第36/10時决议第1耜2段规定就上述项目审议的结 

果将载于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第七章B节。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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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各国政府收到的答复 

巴巴多斯

〔原件：英文〕

〔1982年4月2 8曰〕

1.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在目前的世界状况下是十分必要的，最近 

的事件突出了较小的国家，甚至较大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之中的各宗教、文化、种 

族和其他团体的不安全以及因此而有的恐惧.

2. 早应制订的这项《治罪法》也是向可能的侵略者和压迫者的一个警告，警告它 

们，世界各国已有所准备，针对《治罪法》中所规定的违犯国际法的罪行，对它们 

采取行动，惩罚那些罪行.

3. 《治罪法》将会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致力于人类幸福的各组织的热情欢 

述它很可能会制也至少也会减少任何意图控制世界的国家的活动。

4•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国占领着一块它已不再拥有任何权利的领土。由于几乎 

没有可能为了解放被占领领土的目的而有效地在其中组织武装队伍，因此第2綠 

4款中禁止姑息在其他领土内组织武装队伍的规定，将会使这种不合理的占领持续 

下去._

5. 第I款似乎没有考虑到一国当局表面上应另一国的邀请，派遣武装部队 

进入另一国，实际上却在追求其自己的目标的情况；或邻国虽未对其构成立即威胁， 

但一国仍派遣武装部队进入该邻国，以防止预期犮生的攻击和情况。

6. '第7款可能很难适用•如果违反了按照某一条约限制其军备的义务， 

因A国违背行为而受到威胁的该条约签署国——B国的有关当局，如果为此采取对 

抗措施，是很难构成国际法所规定的罪行的。

7. 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一国当局为了自卫或侏护其国民，就可能甩理由米用经济

性強迫措施，将其葸志强加于一个邻国。 '

8. 把《治罪法草茱》发还国际法委员会进一步加以审议，可能是有益的。

a/37/325
Chinese
Page 4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325
Chinese
Page 5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承件：俄文〕

L 1982年5月28日〕

L总的说来，国际法委员会于1954年祯订的《治罪法蕈案》是进一步进行工作 

的可以接受的基础.

2. 该箪案基本上是基于个人应对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的最严重和最危险罪行负责 

的这一概念.

3.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关于该箪案的进一步工作应注意到自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萆案》最初拟订以来所出现的各项新的国际法律文书. 

4这些文书包括：联合国大会1974年在其第3314(XXIX)号决议中核可的 

《侵略定义》；1968年《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不适用法定时il公约》的各项 

条款；1973年12月3日关于侦察、逮捕、引渡和惩治战争罪犯和危害人类罪犯 

的国际舍作原则（大会第3074(XXV]I)号决议）；1970年《关于各国依联合国 

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以及自《治罪法萆案》拟订以来所 

通过的各项国际条约和公约所载关于逕反国家在裁军方面的义务的各项规定.

5.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W《关于防止核浩劫的宣言》（1981年.12月9日 

第36/100号决议）的各项规定应特别加以注意，以期列入《治罪法萆案》.

该宣言规定，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玫治家，即是对人类猊下滔天罪行.

6. 关于《治罪法苴案 > 的进一步工巧应釆用旨在防止种族隔离罪行、种族灭绝，

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按照1949年关于保护战争受箸人的各项《3内瓦公约》， 

和1977年邳有关的《附加议定书》应加惩治的危害人类耜平及安全罪行的各项国 

际公约如协定的规定。

7>在当前的复杂国际奇势下，帝国主义集a—心指望加重世界署秀局势和备战， 

并妄想废弃数世纪来在各国之间关系方面形成K法律和道德規刹，Ü史，拟订一项 

国际法;孝文书从而界定危窨人类和平及安全的罪行这一概念并Æ巧其抅成要素和_ 

认犯罪者个人应负国际责任的原别，将是国际社会在同危害人类的最危洤罪行进行 

的斗争和争取谷国入民的和平及安全的斗争中的一项重要手段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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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以上种种，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拟订《危軎人矣和平及 

安全治罪法萆案》的问题应成为大会第六娈员会议程上的一个主要项目，一直到有 

关的工作最后完成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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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

〔原件：英文〕

〔1982年5月13日〕

1.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愿重申它对恢复《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 

法草茱》工作的热切关心，

2. 鉴于以军备竞赛加紧的趋势和有限核战争思想的出现为特点的当前总的国 

际局势，恢复《治罪法》的工作也愈来愈迫切• 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认为这个问 

题是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优先问题的原因.

3•捷克斯洛伐克曾在1 9 8 0年6月9曰的一项书面声明（A/35/210)以 

及 1 980 年 10月 8日（A/c. 6/35/SR. 15 )命 1 9 8 1 年 1 2 月 3 日（A, 

c. 6/36/SR. 62)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在第六委员会的发言中阐述了它对《治罪法》 

的看法。

4. 捷克斯洛伐克认为，国际法委员会所制订的《治罪法草案》为进一步的编 

纂工作提供了适当的基础，因为它正确地从纽伦堡法庭法典所规定的关于对危害人 

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个人刑事责任的概念出发•

5. _捷完»伐克认为，弥补《治罪法》因1954年以来国际法的发展而出现的缺 

漏是成功地编纂该问题的法律的必要条件。这首先需要考虑到所有与此《治罪法> 

问題有关的重大国际法律文书.捷克斯洛伐克代录在第六委员会的发言中已提到 

这些文书，因此无须在此重复。

6•然而箱2方面，诞克斯洛伐克认为在各项新文书中必须着重提到大会第36/ 

100号决议通过的《关于防止核浩劫的宣言》，其中规定，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 

和政治家，即是对人类犯下滔天罪行。根据《宣言》第2段，决定首先使用核武 

器的政治家，根本没有辩解理由，更不容饶恕• 毫无疑问，设想中的《治罪法》 

必须表达出这些观点，其中各项规定也应该充分地对它们加阐述。捷克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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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方面最重要的是，作出保证，给予这一问题最优先的地位, 

以便使编纂这一问题法律的努力获得进展。

7. 关于某些具体问题，捷克斯洛伐克愿意作出以下评论• 关于侵略的定义, 

它是对《联合国宪鞏》的基本规定获得普遍确认的一种解释，它可以毫无困难地纳 

入《治罪法草茱》• 安全理事会的管辖杈不会与客观审议一个涉及确定侵略者的 

果件发生冲突，也不会阻碍这项审议*考虑到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 

任，这项立场是必须尊重的•

8. 《治罪法》的通过意味着，将来对特定罪行起诉时，任何人都不得以“无 

法律规定即不构成犯罪”为根据提出反对• 在这方面，罪行表所列的必须是最严 

重的罪行，即对人类和平及安全确实构成威胁的罪行，

9. 捷克斯洛伐克认为，恢复编籑工作不一定要以《治罪法》是否必须包括具体制 

裁办法的问题或是关于所谓“国家的刑事责任”问题为其条件•

10. 最重要的问题是及早制订《治罪法>.完成本文件的工作以及迅速通过 

该文件将对维护和平与加强国际安全作出重大贡献.它也将有助于使国际法规范

得到更为一致的尊重•

芬兰

〔原件••英文〕

〔1982 年 3 月 2 3•曰〕

芬兰政府关于危害À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评论和意见已在1 980年3月 

6日的照会内通知了秘书长，后来并发表在1 980年6月1 1日第A/ 

35,210号文件内。在这方面，可进一步提到芬兰代表团于1980年1 0月6日 

(AZC • 6Z35ZSR .11)和 1981 年1 1 月 27 日（. 6/36XSR • 60 )在第 

六委员会上的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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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原件：英文〕

〔1982年5月10日〕

1.由于国际局势更加恶化，以及因而出现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使各大陆人民 

都深为警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愿意重申，必须作出一切努力以制止任何危害到人 

类和平及安全的新危险，

.2.今天世界上积存的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质的潜力，一旦加以使用，将对全人类造 

成巨大的灾难，人们了觯到，任何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行为都将是对人类犯下的最严 

重的罪行之一.威脉到国际和平及安全的新纳粹主义的趋势再度在世界上不同区 

域内抬头.有些人民仍然被剥夺了决定自己的前途，在没有外来千涉或外来压迫 

的情形下进行发展的杈利，

3. 因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为拟订和通过《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在今日 

是一个特别适宜的问氣

4. 《治罪法》将使各国拥有一个有效的文书来防止和惩治严重的国际罪行，并阻 

止可能的罪犯犯下这种罪行《

5. 大多数国家已对这个计划表示了赞成的态度，有些还强调了继续《治罪法》工 

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6.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一再地在政府书面评论（A/35Z2I0/Add.

416 )和在第六委员会发表的声明中详细提出它对《治罪法》的意见.

7.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必为在参照国际法的逐渐犮展并考虑到各国提出的有关建设 

性建议以修正这项1954年国萍法委员会草案时，应按这个文件的高度政治意义予 

以适当注意.

-a同时，应予指出，对于某些问题的不同意见并不会对《治罪法》約及旱完成造 

成不可克歷的障碍。秘书长对于到目前为止收到的评论和提议的修正案的分析分 

析（A/B6/535)已提供了一项修正该草案的夷好基油。

9.就此而言，应再度回顾关于这个项芑的二年是根据大会194了玄II月21 5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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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7a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委托国际法委员会根据纽伦堡原则制定一项危害 

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îa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治罪法》草案的修正及其最后确定应着眼于进一步 

犮展和更新纽伦堡原则9考虑到最近的国际文书并确定和重申个人严重国际罪行的 

刑事责任9

构成国际罪行的种种因素的法律定义应尽可能清楚、明确和具体，

12. 鉴于《治罪法》的宗旨和目标，把构成对人类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的最严重 

国际罪行列入草案，似乎是适当的.最重要的是，还将意味着把准备进行和威胁 

进行侵略战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罪行；种族隔离罪行；战争罪行以及危害人类 

的罪行約一切形式和方法以及具体的战争方法包括特别是使周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 

毁灭性武器，都界定为国际罪行，这些罪行，就其目的和结果而言，不仅直接侵 

犯了个人或民族的生命和安全，而且威勝或侵犯了国际和平与安全足以危害到整个 

人类的生存.在《治罪法》内应根据对囯际罪行构成因素的确切定义以及考虑到 

最近的有关文件和国际文书：在法律上列出这些罪行的类目，并根据情况4、其进一 

步犮展或重新肯定《 因此*就会建立起种种条件，确保对这类罪行以及对那些应 

对罪行负责的人在全i：界都可以起诉和惩罚，

13.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愿重申其立场，认为个人刑事责任的概念应是《治罪法》的

基本原则之一9 这并不表示取消或取代了国家对于犯下这种罪行的®际责隹.

譬知在第I条中可载有一项明确规定，指出主张个人的刑事责任并不影响到国家对 

这种罪行的国际责任《

14.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的罪行是国际罪行，对其进行法办乃是一項全球性取责a 

控诉和惩治这种罪行的义务是备国所负Ü际贵任的一个部分s各Ü在它们本3法律 

制度的范围内有义夯采用有关的立法和其他措施据以控诉和惩治犯有严重国际罪 

行的人，不论其公民身汾或犯罪地点并不论其抠任何种公取a

15. 按国际法，'一国若组良支持或容忍此类罪行，该国即须对此罪行负责，而不 

论犯罪的个人或多人所负的刑责。

16. 在这一点上，就须考虑到问题的另一方面：这些罪行由亍其严重性，必须基亍 

全球性联责有-系统地加以控诉，因此，各I以合作和诗调方式同国莽罪*透行战 

斗，既是必要约也笼义不容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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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关于治罪法的结构和范围的问题，是必须达成热议的 

首要问题之一。以往各国已详细说明，在补充和修订应列入治罪法的国际罪行组 

成要素的过程中，它们希望加以审议的多项要求《 所有这些提议当然都值得加以 

密切研究，以确定它们是否可以反映在一项国际罪行洽罪法内。

18. 就第2条进行必要的修正和修订方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提出了若千提议 

(A//35/210/"Add. I ), 与若干其他国家一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治罪 

法应包括一项条款，规定法定时限不适用于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的罪行.

19. 尽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仍然认为，继续进行治罪法工作的适当机构是第六委员 

会，而且该委员会可以为此目的设立一个特别工作组，然而，我国也能同意洽罪法 

工作项目国际法委员会处理，但以确保早日完成这项迫切需要的国际文书为条件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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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原件••俄文〕

〔1981年6月1日〕

1. 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弟36/106号 

决议，请国际法委员会恢复拟订《危署人类相平及安全治罪法》萆案的工作’该法 

律文书在消除战争威胁、制止侵峪相巩固相平等方面定将发挥重大作用。

2. 鉴于采取对抗、把军备竟赛不断升级和恢复“冷战”道路的一些国家以内的某 

些帝国主义势力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今曰拟订这种文件就显得 

特别迫切.

3 •众所周知，就上述国际法律文书继续进行工作的可以接受的基础已经存在，那 

就是国际法娈员会1954年编写的《治罪法草案》.该文件反映出《宪章》和纽 

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所碉认的个人应对战争罪行与危軎和平及人类罪行负刑事 

责任的原则.同时，却仍不能认为该萆案符合了向侵略及其他危害和平及人类罪 

行进行战斗这项极重大的任务所引起的所有条件•

4. 遗憾的是，并非所有载于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的条款都充分彻底地反映在治罪法 

箪案内•.特别是国际军畢法庭组织法第7条规定：“凡以国家元首或政府负责官 

员身份而为被告者，其应负之责任不得因其身份关系而免涂或获得减刑”.危軎 

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第3条引用了国际军葶法庭组织法第7条，但却删去了 

“或获得减刑”等字样.因此，治罪法箪案第3 ^目前的措词创造出一个罪犯获 

得减刑的可能性.减刑的程度可等于免除刑罚.

5. 国际军事法庭组织法第8条規定：“依政府或上级命令行畢的被告，不应免涂 

其责任，但经法庭确定为求执法公正而有此需要，可考虑予以减刑” • 治罪法蕈 

案第4条引用了国际军箏法庭组织法的本项规定，但有一重大改动。治罪法萆案 

内，以“如在当时情况下其.本人有不遵行此项命令之可能”等字样取代了“但经法 

庭确定为求执法公正面有此需要”等字样。这就制造出更危险的漏洞，使猊下危 

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罪犯能够逃脱琍罚.务卜罪犯都可以利闬3上级以处罚 

相威餘，所以他不可能不遵行命令这个理®籍以说卸刑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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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十分明显，《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蕈案中的这类规定不但无补于向战 

争罪行进行的战斗，而且制造了逃避责任的机会，并因而间接地鼓励对和平及人类 

犯下进一步罪行.

7. 在这方面，似乎在就《治罪法》箪案进行进一步工作的过程中，应该使《治罪 

法》第3和第4条的文字与《国际军事法庭组织法》第7和第8条的文字取得一致.

还应考虑到，编制《治罪法》萆案以来的这段期间中，国际法这方面已犮生了 

相当大的变化，过去几十年中通过了若千旨在防止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的罪行的 

新法律规则，这些规则使得对国际法律秩序最危险的侵犯行为，可以视为国际罪行. 

如果不考虑到这些规范性文书就不可能进行关于《治罪法》萆案的进一步工作，因 

为《治罪法》特别是要界定危窨人类和平及安全的罪行的概念，说明这种罪行的构 

成要素，建立为这种罪行负责的厚刻.

9. 应予指出，有关的法律文书是在不同时间，不同的历史环境下，由不同的国际 

组织通过的.它们的性质和法律效力，它们的当事方的身份，它们适用的对象和 

领域，它们的用语以及它们界定个别国际罪行的各个构成要素的清晰程度和完整性 

等方面，差别很大.因此，《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必须以划一的用语和 

文字界定出所有最严重的国际罪行的内容•并必须具有国际条约的性质.

10. 基于该一理由，《治罪法》萆案中提及国际罪行的构成要素时应更为精确，必 

须对那些罪行的一览表加以补充，以便照顾到当前国际法的状况.

1 1,应该包括在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范噼之内的这类罪行的一个特别的例子是 

种族隔离，1973年《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国际公约》中有它的定义• 萆案似乎 

同样应该适当地反映出1966年《消除一切形式种族岐视国际公约》，同年的关 

于人杈的各项国际公约，1956年废止奴隶制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的补充公约中 

的各项基本概念.

12.此外，《治罪法》箪案应该考虑到：1974年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中 

的侵硌定义；194 9年关于保护战争受害人的各项《3内瓦公约》的I 977年C附 

加议定书》的规定；和1970年《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

际法原则g.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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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把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根据苏联代表团的提议而通过的关于防止核浩劫的宣言 

的规定编入《治罪法萆案1将是极为及时而重要的•

i 4.《治罪法》看来最好载有一专节处理关于违背各国在裁军领域内的义务的问题. 

制订本节的基本材料应是1963年《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相水下进行核武器试 

验条约》；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1年《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 

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1972年《关t禁止犮展、生产和储 

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1976^《禁止为军事或任 

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以及裁军领域内其他国际法律文书 

的规定。

15•鉴于因为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的活动不断向新的领域，特别是外层空间拓 

展，把旨在防止利用征服外空的成就来危害和平与安全的规则纳入《治罪法箪案》 

中是完全有理由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在《治罪法蕈案》中反映出1967年《各 

国探索与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原则W条约》的规定将是适当的. 

此外，把规定有关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种类的武器的责任的条款，编入《灰軎人类 

和平与安全治罪法》，将是对防止由于帝国主义反动集团的活动所造成的与日俱增 

的外层空间军事化W危险的事业，所作的极其重大的贡献.

16•《治罪法蕈案》不应限于列举罪行的构成要素.《治罪法萆案》须载有规定 

关于防止和惩治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行的具体步骤的条款.为达到这个目的夕必 

须考虑到1968年《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不适用法定时限公约》的规定，以及 

关于侦察、逮捕、引渡和惩治战争罪犯和危害人类罪犯的国际合作原则（1973年 

1 2月3日，大会第3074(XXV]I)号决议）•

17.应特别提到的一项事实是，国际法娈员会在其工作过程中对《治罪法箪案》所. 

作的增补倐订，绝不得有损于该文件所依据的原则，亦即个人应对危害和平罪行、 

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负责的原则„ 就此而言，把应由国内立法加以规定的一 

般刑事罪行纳入《治罪法草案》是不适当的•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57/525
Chinese
Page lk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原件：俄又〕

〔1982年5月26日〕

1.恢复起萆《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的工作是特别及时而重要的• 在现 

况之下，当一心要在战争边缘之上建立危险均衡的人妄图把千百年来形成的关于国 

家关系的法律和道德规则弃若敝徙的时候，界定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概念并 

说明其组成要件，同时确认个人应对这种罪行负责的一项国际法律文书，掌握在国 

眛社会手中> 便可成为保障人民的生存杈利和向这一对人类最为危险的罪行从事斗 

争的有效工具a

2 .现有的《治罪法萆案》大体上是就这个问题继续进行工作的可以接受的基础. 

要紧的是，保持作为它的基础并构成其最有价值的内容的概念，亦即对于对和平与 

人类最为严重而危险的罪行，个人应负责任的概念.

3. 在进一步进行工作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1954年以来所出现的新的国际法律 

文书.因此，必须考虑到1974年1 2月I 4日联合国大会第3314(XXIX)号 

决议所通过的《侵略定义》萆案，以及1970年《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 

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当代的重要间题是，如何避免日益增加的以核 

飞弹进行世界大战的危险，对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国际文书，治罪法可以成为一项重 

要的补充.它应适当反映出大会第3 6届会议所通过的《关于防止核浩劫的宣言》 

(1981年1 2月9曰第36/100号决议）的基本原则，该宣言特别表示，首先

使用核武器的敗治家，即是对人类犯下滔天罪行•

4. 在专门规定违反国家在裁军方面的义务的一节中，应该考虑到下列协定中的有 

关规定：1963年《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 1年《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 

和其他大規模毁灭性武器条约》；1972年《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锗备细菌（生 

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以及1976年’〈禁止为至事或任1*5[其他 

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的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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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治罪法萆案》也应反映出进一步发展了个人应对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负 

责的原则的国际法律又书.这些文书包括：《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公约》； 

《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不适用法定时限公约》；对1949年关于保护战争受害 

人的各项日内瓦公约的1977年附加议定书；以及关于侦察、逮捕、引渡和惩治战 

争罪犯和危害人类罪犯的国际合作原则（1973年1 2月3曰大会第 

3074(XXY1I)号决议）•《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萆案》在其所有阶段，直 

到工作完成时为止，应是大会第六委员会议程上的主要项目之一.

乌拉圭

I；原件：西班牙文〕

〔1982年4 月 2 3 曰 '〕

1. 正如乌拉圭出席最近几届大会的代表在弟六委员会上所说的，鸟拉圭政府认为 

治罪法草案应由国际法委员会进一步加以审议，它应根据联合国各论坛对此事项的 

审查，并参照自草案核准之时起所有就国际性犯罪行为进行的编纂工作，决定是 

否适宜核准新的法律条文》 这种条文应获得一致的接受，其条款应得到有效 

执行，草搲时就应考虑到它们的执行不致有损于正义和法律》

2. 在前几届大会的第六委员会上已说明过，鸟拉圭了觯，犯罪行为按照鸟拉圭刑 

法第1条，是指“根据刑法所规定的任何明确的行为或不行为'

3 •对此加以如此的理解则必须要有一项规则和一种制裁办法。因此犯罪行为是 

一项其特征为不法的、有罪的、罪证确凿的，可以刑事制裁加以处罚的行为。犯 

罪行为的法律技术本质是以三项要求为其基础的：归类，不法性和有罪性，而刑罚 

则应论罪定罚&

4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車案是不完整的。它没有体现出刑法的必要因素, 

而这点可能会使它成为一个没有效力的文书。因此应该拟订程序法，以期执行国 

际法委员会预期将对其再灰审议的草案的各项实质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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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鸟拉圭政府对于草案的主要意见基本上关于缺乏适用于犯罪者的任何制裁办法, 

未指明主管法院，以及没有对罪行加以分类，例如，侵略行为，恐怖主义行为，劫 

持人质等等》

6. 通过的治罪法必须确定负责审理和裁决与该治罪法所规定的一类犯罪行为有关 

的案件的司法机关，此外，该司法机关必须以独立自主的方式履行其职责》 同样 

地，必须设立一个可对国家和个人进行强制管辖的国际刑事法庭。鸟拉圭认为这 

一点极有必要，因为只有使管辖具有强制性质，国家或个人均不得加以减损的治 

罪法才能充分发挥其效力。

7. 国际法委员会于1954年向大会提出了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8•但是，治罪法草案的审议工作却从此一再受到拖延，直到大会通过侵略的定义 

为止^ 大会在1974年1 2月1 .4曰通过的第3314(XXIX)号决议为侵略行为 

下了定义，从而为确定侵略战争奠定了基础• 治罪法草案也适用于经其他公约界 

定为国际罪行的其他各种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的犯罪行为》

9. 这些罪行包括：1945年国际军事法庭组织法所界寒的危害人类罪行，《防 

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大会第260 A(in号决议附件）第2条所界定的灭绝 

种族罪行，以及1907年《关于陆上战争的法律和惯例的海牙公约》和1949年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所界定的罪行•

10. 最初的治罪法草案未列入与奴隶制和奴隶贩卖、海盗行为和劫持凊关的罪行以 

及危害外交人员的犯罪行为；但是，后来的一些公约列入了这些罪行，并将其解释 

为国际罪行或国际犯罪行为，因此应当对这些罪行特别加以注意。

11. 鸟拉圭认为，其他须特别加以重视的罪行包括：劫持人质、恐怖主义以及为军 

事目的和其他敌对目的而使用改变环境技术等。

12. 我们认为，国际法委员会必须特别注意危害外交人员的犯罪行为以及一切形式 

的劫持人质和恐怖主义行为，从而加以审查，并将之列入所拟的治罪法草案中。

13. 治罪法萆案同样应加考虑的其他问题<须包括任命法官人选的问题和法院管辖权 

问题^以及各国法院在国际罪行方面的管辖杈问题相有关引渡及起诉的规定问题等。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